
運 動 競 技 學 系 學 分 超 、 低 修 申 請 單 

說明： 

1 . 1~3 年級：27 學分≧當學期學分≧16 學分；4年級：27 學分≧當學期學分≧9學分。 

2 . 教 育 學 分 不 得 超 過 9 學 分，至 多 得 加 選 (或 減 選 )至 多 一 至 二 科

目 。  

3 . 延 畢 生 於 註 冊 時 至 少 應 修 習 一 門 科 目 。  

4 . 加 退 選 期 間 內 完 成 申 請 手 續 。  

學生姓名  
學號  

聯絡電話  

班 別 
□大一        □大二   

□大三        □大四   
電子郵件  

專長項目  申請項目 □超修  □低修 

文件確認欄 □超、低修申請單  □選課清單  □前一學期成績單 

申請原因： 

超修：□修習教育學程  □輔系  □雙主修  □其它： 

 

低修：□已滿足畢業學分(另提供歷年成績單) □健康因素 □家庭因素   

□其它： 

 

學術導師意見(簽名)： 

1.□同意 

2.□不同意  理由： 

簽  

核  

流  

程 

申請人簽

名 

 

系所承辦

人簽章 
 

系所主管

核章 
 

中 華 民 國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
